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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frequent water pollution incidents as well as many problems of water pricing 

policies in China, this study put forward basic principles of water pricing policies and pricing 

method setting standards based on non-degradation of environment. Taking H City as a case,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water pricing reforms were analyzed, which was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ater pricing polici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wastewater discharge standard and water prices should both guarante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would not degraded; Basic principles of water pricing policies 

included non-degradation of environment, full-cost pricing and separation of public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This pricing method had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the revenues of water price would increased 3.71-7.66 billion RMB and reduce 5.7-8.9 thousand 

tons of ammonia emissions in H city, indicating that water pricing reformation were conducive to 

achieving its objectives, and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ould withstan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pricing polic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therwise no 

matter how well designed the policies, normally on paper; Water pricing should be decentralized 

to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 macro-guidance of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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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水污染事件频发及现行水价政策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提出了我国水价政策的基

本原则和基于环境无退化的水价定价方法，在 H 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水价改革的

经济和环境效益，为我国水价政策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依据和参考。研究表明，污水排放标

准和水价标准要确保环境质量不退化；水价政策的定价原则包括环境无退化原则、全成本

定价原则、公共和商业分置原则；环境无退化的水价定价方法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H 市的水费收入增加 37.1-76.6 亿元，实现氨氮减排 0.57-0.89 万吨，既有利于实现水

价政策目标，政府财政和工业企业又都能承受；水价政策执行的监督管理亟待加强，否则

水价政策设计再好也只是纸上谈兵；水价定价权应该下放到地方政府，国家对水价政策制

定给予宏观指导。 

摘要 

关键词：水价政策；环境无退化；定价方法；政策效益 

 

1 引言 

中国水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水污染防治俨然

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1-5]。根据环保部《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的废水排放量由 2001

年的 433 亿吨增加到 2012 年的 684.6 亿吨，年均增长 4.3%。废水大量排放造成我国水环境

污染严重，直接威胁饮用水安全和食品安全，进而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2012 年，七大水

系除长江、珠江水质状况良好外，海河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超过 32%，为中度污染，其余

河流均为轻度污染。我国 90%城市地下水遭到不同程度污染，一半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

57%地下水监测点的水质较差甚至极差。我国 655 个城市中，有 400 多个城市使用地下水

作为饮用水源。北方地区 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来自地下水。我国近 3 亿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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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饮用水不安全。我国很多地区使用污水灌溉农田，污水中的重金属等污染物在土壤

中累积，造成土壤污染，成为食品安全的重大隐患。统计显示，我国近 3 亿亩耕地（约占

耕地总面积 1/6）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每年因此减产粮食 1000 多万吨，污染

粮食达 1200 万吨。修复这些被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至少需要 6 万亿元资金，相当于 2012 年

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过去十多年中，淮河流域内的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多发“癌症村”，

河南省沈丘县一年癌症死亡两千人，研究证实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直接关系
①[6]

高浓度废水大量排放是造成我国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我国排放的废水分为处理后达标

排放的废水和未经处理排水（无处理排水）两类。无处理排水属于非法排放，污染物浓度

远高于处理后排水，是造成我国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重要来源。根据环保部的数据和水

平衡模型测算，2011 年，我国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污水 431 亿吨，工业和

城镇生活无处理排水 206 亿吨。如果考虑无处理排水，工业废水排放量（350 亿吨）超过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287 亿吨）（图 1）。我 国现行污水排放标准远低于环境质量标准，导

致排放的废水均为劣Ⅴ类水。以 COD 为例，《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浓度是排入水体环境

水质的 5-6.7 倍。2011 年，我国工业废水 COD 平均浓度是 154 mg/l，是地表 V 类水的 3.9

倍。由于我国大部分水体已经被污染，水质已经低于环境质量要求，北方很多地区甚至已

经没有地表水，根据现行排放标准，达标排放和无处理排放的废水都是劣 V 类，都在进一

步加剧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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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污）水的构成

 

② 

作为调节水资源配置的重要经济杠杆，合理的水价能够起到防治水污染与节约水资源、

筹集资金、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使水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然而，我国现行水价政策并未考虑大量存在的无处理排水，没有基于环境无退化和全成本

原则，使得水价政策不能产生节水和减排的正向激励。现有水价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水价

政策的作用 [7-9]、定价方法 [10-12]、存在问题及建议[13-15]、社会经济影响[16-18]

针对我国水环境恶化和水污染严重，以及现行水价政策存在的标准低、结构失衡、监

管不力等问题，本文提出了水价政策的基本原则及基于环境无退化的水价定价方法，在 H

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水价改革的效益，为我国水价政策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依据和参

考。本文有利于我国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改善，有利于我国环境管理的加强，还可以反映

水价改革的政策效果和社会经济影响。因此，本文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4 个方面。这些

研究指出水价政策存在的水价水平偏低、水价结构不合理且差别小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

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但是并未考虑水环境质量的要求和大量的无处理排水，未分析现有政

策和排放标准对水价的影响，也未明确水价政策的制定原则和定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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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水价政策现状及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水价政策由中央、省级、市级 3 级政府制定，包括水资源费、供水价格、污

水处理费和污水排污费 4 项政策，主要针对居民生活、行政事业、工业、经营服务业、特

种行业 5 类用水户，决策涉及价格、财政、经济贸易、环境保护、市政建设和水行政 6 个

部门。从 1984 年污水排污费政策最早提出到 2013 年 6 月，近 30 年的时间里，我国先后颁

布了 60 余部关于水价的党中央文件、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形成了多部

门、多级别的水价政策体系。 

2.1 我国水价政策现状 

我国综合水价的决策层级和部门高度分散，由中央、省、市 3 级政府和价格、财政、

水利、城建、环保、经济贸易 6 个部门相对独立定价。其中，污水排污费的决策权在中央

政府，水 资源费的决策权在省级政府，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的决策权在市级政府。但是，

综合水价的征收部门和征收对象相对集中，由县级及以上政府的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包括

水行政、市政建设和环保部门）向用水户（包括单位和个人）征收。水费收入归不同层级

的政府使用和支配。其中，水资源费和污水排污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供水价格和污

水处理费归地方政府独享（表 1）。因此，地方政府 对于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的征收积极

性更高，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具有决策权、管理权及使用权。也即，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

的财权、事权、责任、利益达到了统一[19]

表 1 我国综合水价政策的构成 

。 

水价政策 制定部门 征收部门 征收对象 资金使用 

水资源费 
省级政府，价

格会同财政、

县级以上政府水

行政部门 

直接从江河、湖

泊或地下取用

按照 1：9 的比例

分别上缴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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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政部门 水资源的单位

和个人 

地方国库 

供水价格 

市级政府，价

格、水行政部

门 

县级以上政府市

政建设或水行政

部门（供水企业代

征） 

使用水工程供

应水的单位和

个人 

当地供水单位支

配和使用 

污水处理

费 

市级政府，价

格会同市政建

设或水行政部

门 

县级以上政府市

政建设或水行政

部门（供水企业代

征） 

向城市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排

放污染物的单

位和个人 

用于城市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的建

设和运行 

污水排污

费 

中央政府，价

格、财政、环

境保护和经济

贸易部门 

县级以上政府环

境保护部门 

直接向环境排

放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

个体工商户 

10%作为中央预算

收入缴入中央国

库，90%作为地方

预算收入缴入地

方国库 

 

水价政策决策的分散性，以及水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导致我国水

价标准（包括综合水价和单项水价）地区差异很大（表 2）。2011 年，我国 113 个环保重点

城市中，工业综合水价最高的天津（7.85 元/吨）和最低的拉萨（1.4 元/吨）差距为5.6 倍，

生活综合水价最高的天津（4.9 元/吨）和最低的拉萨（1 元/吨）差距为 4.9 倍。其中，水资

源费的标准差异最大，工业和生活水资源费标准的差距分别高达 96 倍和 126 倍；供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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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污水处理费的差异相对较小，工业和生活供水价格的差距分别为 4.4 和 4.6 倍，工业和生

活污水处理费的差距分别为 10 倍和 13.5 倍（表 2）。污水排污 费按照0.7 元/污染当量的标

准统一征收，2007 年以后，辽宁、山东、上海等 7 个省市提高了排污费的征收标准。 

 

表 2 2011 年我国 113 个环保重点城市的水价差异

收费项目 

③ 

最高城市（元 /

吨） 

最低城市（元 /

吨） 
差距（倍） 

综合水价 
工业 天津（7.85） 拉萨（1.4） 5.6 

生活 天津（4.9） 拉萨（1） 4.9 

水资源费 
工业 北京（1.44） 南昌（0.015） 96 

生活 北京（1.26） 南昌（0.01） 126 

供水价格 
工业 天津（5.5） 柳州（1.19） 4.6 

生活 天津（3.08） 柳州（0.7） 4.4 

污水处理费 
工业 温州（2） 金昌（0.2） 10 

生活 徐州（1.35） 金昌（0.1） 13.5 

污水排污费 工业按照 0.7 元/污染当量统一征收，折合 0.12 元/吨 

 

2011 年，我国水费征收额 1009 亿元。其中，工业水费 574 亿元（占 57%），生活水 费

435 亿元（占 43%）。 从单项水价政策的征收额来看，由高到低分别为供水价格703 亿元（占

70 %）、污水 处理费194 亿元（占 19%）、水 资源费90 亿元（占 9%）和污水排污费 22 亿

元（占 2%）。我 国水费收入和计征水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倒挂。城镇供水量（400 亿吨）是

工业和城镇取水量（1251 亿吨）的 1/3，但是供水价格收入却是水资源费收入的近 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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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国现行水价征收标准远低于取水、用水、排水的全成本。直接从天然水体取水，

又将废水处理后排入天然水体的工业企业，只需缴纳 0.25 元/吨水费（表 3）。 

 

表 3 2011 年我国水费收入构成

收费项目 

④ 

加权水价（元 /

吨） 

计征水量（亿

吨） 
水费收入（亿元） 

合计（亿

元） 

供水价格 
工业 2.47 230 455 

703 
生活 1.83 170 249 

污 水 处 理

费 

工业 1.2 50 48 
194 

生活 0.87 209 146 

水资源费 
工业 0.13 795 49 

90 
生活 0.12 456 16 

污 水 排 污

费 
工业 0.12 350 22 22 

合计 
 

 
  

1009 

 

2.2 我国水价政策存在的问题 

2.2.1 法律依据不尽合理  我国水价政策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这些法律的目标是防治水污

染、保护和改善水环境、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同时指出要促进经济

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清洁水法》（1977 年）的目标是“恢复并保持国家水体的化学

的、物理学的和生物学的完善性质”。与《清洁水法》重视对水环境本身损害的填补相比，

我国法律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的问题。 

在促发展的目标指导下，我国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时，不仅要根据环境质量标准，还

要考虑国家经济、技术条件。《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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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由于法律

中并未明确要求排放标准确保环境质量无退化，并把经济、技术条件作为制定污染排放标

准的依据，这为制定低于环境质量要求的排放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水污染防治法》

要求征收的污水处理费覆盖运行成本，其他水价政策也规定基于治理成本制定水价。然而，

排放标准决定治理成本，我国现行与环境质量标准脱离的低排放标准必然导致低水价。因

此，应该修改我国现行法律中制定排放标准的相关规定，明确要求排放标准要保证环境质

量不退化。 

2.2.2 水价征收标准普遍偏低  我国现行水价征收标准较低，远低于用水成本。2011 年，工

业水资源费为 0.13 元/吨，只等于取水成本（0.4-1.6 元/吨⑤

我国生活水价征收标准也很低。2011 年，生活水资源费为 0.12 元/吨，只等于取水成

本（0.4-1.6 元/吨）的 1/13-1/3；生活污水处理费为 0.87 元/吨，只等于处理成本（5-10 元/

吨）的 1/12-1/6。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水 属于公共服务，应该建立基于全成本的支付（服 务）

价格，征收价格低于全成本，支付价格由公共财政补贴，全额支付。但是，我国现有水污

染防治财政补贴只针对水污染防治，并未对居民用排水给予补贴。2001-2011 年，国家累计

动用 2000 亿元财政资金治理水污染，其中大部分污染是工业排放造成的。这实际上是使用

）的 1/12-1/3；工业污水处理费

为 1.2 元/吨，只等于处理成本（5-10 元/吨）的 1/8-1/4；污水排污费为 0.12 元/吨，只等于

处理成本（5-10 元/吨）的 1/83-1/42。工业用水属于商业服务，应该建立基于全成本的征收

价格，低水价帮助企业通过降低治理成本污染环境获得了巨额利润。2011 年，低标准处理

和无处理排水使得企业减少环境治理成本 1520-3787 亿元，占当年工业企业利润的 2.8-6.9%。

2001-2011 年期间，我国企业通过低标准处理和无处理排放污水获得超额利润约 1.5-4.4 万

亿元。 



 

33 

 

纳税人的钱在补贴通过污染环境获利的企业，是使用公共财政资金给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

埋单。这不仅违背“污染者付费”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造成了环境污染与财政

错用的“双败”。 

2.2.3 水价行业差别小  尽管目前我国工业水价总体高于生活水价，但二者费率标准差别不

大，并未体现生活用水与工业用水的差异性。2011 年，我国 113 个环保重点城市中，38 个

城市（占 1/3）工业和生活水价的差距小于 0.5 元/吨，76 个城市（占 2/3）工业和生活水价

差距小于 1 元/吨。南京、合肥等 22 个城市的第二阶梯生活水价高于工业水价，这显然违

背了基本生活用水的公共服务性质以及公共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水价政策的服务功

能并未完全实现。水价 4 个构成部分的行业差别也很小，以污水处理费为例，2011 年，我

国 227 个地级市中，邯郸、扬州等 7 个城市（占 3.1%）的工业污水处理费小于生活污水处

理费；武汉、南宁等 49 个城市（占 21.6%）的工业污水处理费等于生活污水处理费；石家

庄、南京等 171 个城市（75.3%）的工业污水处理费大于生活污水处理费，其中仅有北京、

天津等 31 个城市（占 13.7%）的工业与生活污水处理费差额超过 0.3 元（图 2）。水价的行

业差别小，非但未能反映工业用排水和生活用排水的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性质，也无法体

现用排水的全成本，不利于工业减少废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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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 年我国 227 个地级市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差异 

 

2.2.4 水价结构失衡  我国水价政策是由水资源费、供水价格、污水处理费和污水排污费 4

个收费项目组成的整体，但各部分的比例并不合理，水资源费和污水排污费在综合水价中

所占比重很小，水价结构失衡导致水价政策的功能无法充分体现。以水资源费为例，2011

年，我国 113 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生活和工业水资源费占该城市生活和工业综合水价的平均

比重分别为 4.9%和 4.8%，仅有北京、天津和青岛的水资源费占综合水价比重超过 10%。

由于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实现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使得地方政府不断上调供

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而水资源费和污水排污费却长期不变。例如，黑龙江省自 1997 年以

来未调整过水资源费标准，我国 24 个省仍然采用 2003 年的污水排污费标准（0.7 元/污染

当量）。因此，水价结构失衡现象日益严重，水资源费和污水排污费在综合水价中的比重呈

现下降趋势。工业和居民支付的是综合水价，水资源费和污水排污费占综合水价比重偏低，

其政策效果也相对微弱，无法实现节约用水和减少废水排放的政策目标，进而导致水价政

策失效。 

2.2.5 监管不力  征收监管不力导致我国无处理排水严重，无处理排水的污染物浓度远高于

生活>工业,7 

生活=工业,49 
0-0.3元,140 

>0.3元,31 

生活<工业,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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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排水，这些偷排的废水严重污染水环境。根据统计数据和水平衡模型计算，2007-2010

年，我国工业无处理排水量由 144 亿吨增加到 187 亿吨，年均增长 9.4%。2011 年，我国工

业无处理排水量下降到 128 亿吨。2013 年 1 月至今，我国媒体报道了 60 余起企业偷排污

水事件，特别是年初的地下排污事件仍持续发酵。无处理排水未纳入水价的征收范围，使

得水费的实际征收额远低于应征额。水价越高，企业为了减少水费支出而偷排的负向激励

越大。因此，必须严格监管，杜绝非法偷排，否则水价政策设计再好也只是纸上谈兵。 

 

3 中国水价政策改革的定价原则和方法 

3.1 水价定价原则 

3.1.1 环境无退化原则  环境无退化是指人类活动影响不会造成环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状

态的退化，环境能够支持人类、社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水环境质

量已经低于功能要求，北方很多地区甚至已经没有地表水，排水水质就是环境水质，因此，

水价政策需要考虑水环境质量要求，确保环境无退化。否则，在已经没有环境容量的状况

下，基于低排放标准排水和征收水价，必然造成和进一步加剧水污染。基于环境无退化原

则制定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根据环境质量标准确立无退化的污染排放标准，污染排放标

准应确保排入环境中的污染物不会导致环境质量退化。并且要基于环境无退化的排放标准，

制定收费标准。 

3.1.2 全成本定价原则  水的全成本是水开发、利用、排放过程产生的全部成本，由生产成

本、机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3 部分构成。水价标准的制定应基于水的全部成本，将用水、排

水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生产成本是指在水的使用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成本，包括勘测、设

计、施工、运行、经营、管理、维护、修理和折旧等。机会成本是指当把一定的经济资源

用于水开发利用时放弃的在另一些产品生产上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不仅包括所投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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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成本，还包括水利用的机会成本。外部成本是源于水的公共物品属性，是指对水的

开发利用而对其他社会主体以及环境和生态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大多数情况表现为外部不

经济。水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得竞争性的水市场难以形成，外部性现象大量存在，而且通常

表现为负的外部性，即外部环境成本。因此，必须通过政府干预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以提

高用水效率，保护资源并有利于环境保护。 

3.1.3 公共和商业分置原则  确定水的公共产品和商品属性，明确水的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

功能，是制定水价政策的原则和依据。水价可以分为征收水价和支付水价两种形式。征收

水价是用水者所面对的价格，即政府向使用者征收的价格；支付水价是供水者所面对的价

格，即政府向水务企业支付的价格。支付水价均应完全基于全成本价格支付，但根据水的

属性，不同使用者面对的征收水价有所不同。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水属于公共服务，征收

水价应低于全成本，与支付水价的差额由公共财政补贴。居民奢侈性用水和工业用水属于

商业服务，征收水价应不低于全成本，不会产生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也不应有财政补贴。 

3.2 水价定价方法 

我国水价政策的 4 个收费项目，分别对应供排水过程的 4 个环节，即原水取用、净化

输配、污水收集处理、工业废水处理排放。每个收费项目都基于环境无退化原则定价，加

总可以形成综合水价。 

3.2.1 水资源费  确定水资源费要全面考虑生产成本、机会成本和外部性成本。具体定价方

法的程序为： 

(1) 根据取水水体的生态资源环境标准（生态环境资源功能要求），确定取水量，确定

在此取水量下，取水水体生态环境资源不会退化； 

(2) 根据确定的取水量，确定需要的生产成本； 

(3) 根据需要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率，确定收费标准； 

(4) 如果生态环境资源状态（生态环境资源功能）变更，需要相应调整取水量，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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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政策也相应调整； 

(5) 如果取水量不能达到生态环境资源要求（例如取水量过大和水生态环境资源容量

很小），则需要减少取水量，收费标准和政策也相应调整。 

水资源费定价模型： 

Wr=P（αQ，T，q1，q2，……，qn

式中，W

）+βP  

r表示水资源费；P表示生产成本；Q表示水资源量；T表示技术水平，α表示合

理水资源取用比例；q1，……，qn

3.2.2 供水价格  供水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净水设施以及输配管网的建造、维护、运行成本。

这些费用与原水水质、自然环境、地形地貌、用户分布等因素有关。同时，供水的机会成

本需要在供水价格中加以重视。 

表示不同水质指标的约束；β表示合理利润率。 

供水价格定价模型： 

W=P（Q，T，D，H，Δq1，Δq2，……，Δqn

式中，W表示供水费；P表示生产成本；Q表示供水量；T表示技术水平；D表示输水配

送因素；H表示用水习惯；Δq

）+βP             

1，……，Δqn

在已知各水厂、输配水管网建设和运行成本已知的情况下，可由下面公式确定： 

表示原水与用水水质各项指标的差异；β表示合

理利润率。 

𝑊 = (1 + 𝛽)𝑃 = (1 + 𝛽) 𝐶
𝑄

= (1 + 𝛽) 𝐹+∫ 𝑉(𝑄)𝑑𝑄𝑄
0
𝑄

                  

式中，C 表示总成本；Q 表示供水量；F 表示固定成本；V(Q)表示可变成本。 

供水企业的成本可根据一般会计原则确定，或者采取投资机会成本方式核算，即将因

为实施现有的投资计划而放弃的其他可能受益作为投资的机会成本。在计算总成本时，应

将管网包含在内。 

3.2.3 污水处理费  污水处理费确定的基本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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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排入水体的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功能要求），确定污水排放标准，确定在此排

放标准下，排入水体环境质量不会退化； 

(2) 根据确定的排放标准，确定需要的治理成本； 

(3) 根据需要的治理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率，确定收费标准； 

(4) 依法制定政策，确定收费标准； 

(5) 如果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功能）变更，需要相应调整排放标准，收费标准和政策

也相应调整； 

(6) 如果排放标准不能达到环境质量要求（例如地表无水或者水环境容量很小），则需

要提高排放标准，收费标准和政策也相应调整。 

污水处理费定价模型： 

Ww=P（Q，T，Δq1，Δq2，……，Δqn

式中，W

）+βP               

w表示污水处理费；P表示生产成本；Q表示处理水量；T表示技术水平；Δq1，

Δq2，……，Δqn

3.2.4 污水排污费  污水排污费确定的基本原理如下： 

表示污水处理厂进水与排放标准水质指标的差值；β表示合理利润率。 

(1) 根据排入水体的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功能要求），确定污水排放标准，确定在此排

放标准下，排入水体环境质量不会退化； 

(2) 根据确定的排放标准，确定需要的治理成本； 

(3) 根据需要的治理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率，确定收费标准； 

(4) 依法制定政策，确定收费标准； 

(5) 如果排放标准不能达到环境质量要求（例如地表无水或者水环境容量很小），则需

要提高排放标准，收费标准和政策也相应调整。 

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一切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依照政府的

规定和标准缴纳一定的费用，以使其污染行为造成的外部费用内部化，促使污染者采取措

施控制污染。与污水处理费类似，污水排污费也依赖于排放水量、技术水平和环境质量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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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P（Q，T，q1，q2，……，qn

式中，W

）+βP  

e表示污水排污费；P表示生产成本；Q表示排放水量；T表示技术水平；q1，……，

qn

4 中国水价政策改革的实证研究 

表示不同水质指标的约束；β表示合理利润率。 

H 市是一个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全市行政辖区总面积为 7029.4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为 752 万人。2011 年，H 市地区生产总值 3636.6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459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7862 元，财政收入 623.8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1 年的 10.5：48.5：41

调整为 2011 年的 5.7：55.1：39.2。H 市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门类齐全，以机械、

电子、轻工、纺织及钢铁、化工等为主要行业。随着经济发展，H 市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

逐年增加。2011 年，H 市用水量 32.3 亿吨，其中工业用水量为 7.9 亿吨，居民生活用水量

为 3.4 亿吨；用水量与水资源量缺口 2.6 亿吨。H 市废水排放总量 3.7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

排放量 2.2 亿吨（含 0.6 亿吨处理后废水和 1.6 亿吨无处理排水），生活污水排放量 1.5 亿吨

（含 1.3 亿吨处理后废水和 0.2 亿吨无处理排水）。H 市自 2000 年以来调整了 5 次水价，分

别是 2000 年、2002 年、2005 年、2007 年和 2010 年，同时对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

水价调整主要针对居民用水。2010 年水价调整后，H 市的生活水价（第 1 级阶梯）为 2.31

元/吨，工业水价为 2.65 元/吨，二者相差小。而且，第 2 级阶梯的生活水价（2.77 元/吨）

高于工业水价，违背了公共和商业分置的原则。 

4.1 H 市基于环境无退化的水价计算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H 市地表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位于城市中下游的河流湖泊

水质普遍在Ⅴ类或劣Ⅴ类。为了将地表水环境质量恢复到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即大部

分河流与湖泊水体达到Ⅳ类水，个别河段和湖面水体达到Ⅲ类水。为了计算方便，本文假

定 H 市的水环境质量要求为Ⅳ类水，因此，H 市的水价应该确保环境无退化，即受纳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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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Ⅳ类水。 

4.1.1 水资源费  由于H市存在 2.6 亿吨的用水缺口，需要花费大量成本从境外调水。假设H

市为了满足自身水资源需求，利用处理技术将 2.6 亿吨水质差的地表水（如劣V类）处理达

到饮用水要求（至少III类水标准）。H市再生水制水成本约为 5 元/吨，计算得到 2011 年合

肥市水资源费应征收 13.2 亿元，是水资源费实际征收额 0.2 亿元的 66 倍。由于H市的农业

用水不征收水资源费，分摊到非农用水量 13.1 亿吨中，水资源费折合 1 元/吨。根据水资源

费定价公式：Wr=（1+β）P0=1.07×P0

4.1.2 供水价格  供水价格按照实际供水成本进行征收，利用供水价格公式𝑊 = (1 + 𝛽)𝑃 =

(1 + 𝛽) 𝐶
𝑄
计算。根据 H 市的实地调查数据，自来水厂的年生产成本为 3.1 亿元，供水管网

折旧加运营维护的成本约为 0.4 亿元，共计 3.5 亿元；自来水厂供水量 2.4 亿吨。按照自来

水厂平均利润率 7%计算得到，H 市供水价格为 1.56 元/吨。 

，计算得到H市水资源费为 1.07 元/吨。 

4.1.3 污水处理费  到 2011 年，H 市共建成运行了 11 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84.7

万吨/日。H 市污水处理厂运营情况显示，只有 3 座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执行一级 A 标准，

其余 8 座污水处理厂均执行一级 B 标准。调研数据显示，H 市执行一级 B 标准的污水处理

厂的平均吨水建设成本为 2488 元，运行成本为 0.8 元/吨；执行一级 A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

的平均吨水建设成本为 3900 元，运行成本为1.1 元/吨。因此，假设污水处理厂的成本回收

期为 5 年，如果污水 处理厂的排放标准提高到一级A，H 市的污水处理费不低于 3.3 元/吨。 

要使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提高到Ⅳ类水，运行成本中，电耗增加约 1.4kwh/吨，约合

0.75 元/吨；药耗增加约0.35 元/吨。投 资增加的财务费用以及膜更新成本估计约1.67 元/吨。

也即达到Ⅳ类水的污水处理费应该高于 6.07 元/立方米。按照 2011 年H市的用排比（3.1:1）

计算得到，污水处理费折合到用水量中应为 1.96 元/吨。利用污水 处理费简化公式Ww=（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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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7×P0

4.1.4 污水排污费  为使水环境质量达到Ⅳ类水，H市的污水排放标准应与环境质量标准一

致，也 达到Ⅳ类水的要求。工业废水的处理难度要远大于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成本也更高。

调研发现，主要工业废水排放行业将废水处理到Ⅳ类水标准的成本较高，处理成本为 10-20

元/吨，统一按 15 元/吨计。2011 年，H市工业废水直接排放量 2.1 亿吨，污水排污费的应

征收额为 31.5 亿元，是污水排污费实际征收额 0.03 亿元的 1050 倍。分摊到工业用水量7.9

亿吨中，污水排污费折合 3.99 元/吨。利用公式W

计算，H市的污水处理费应为 2.1 元/吨。 

e=（1+β）P0=1.07×P0

4.1.5 H 市综合水价  在现行综合水价政策下，根据取水来源和排水去向的不同，不同用水

户缴纳的水费类别各不相同。其中，居民的缴费模式比较固定，即缴纳水资源费、供水价

格和污水处理费。由于居民基本生活用水为公共服务，根据公共和商业分置原则，Ⅳ类水

环境质量要求下，H 市居民的支付水价为 4.73 元/吨，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征收水价仍按照

现行标准征收，即 2.31 元/吨，二者差额由财政补贴。工业水价有如下 4 种情形，支付水价

和征收水价均为 3.17-6.9 元/吨（表 4）。 

计算，H市的污水

排污费应为 4.27 元/m³。 

 

表 4 H 市工业综合水价缴费模式 

取水排水方式 缴费类别 水价 

取自来水、排入管网 水资源费+供水价格+污水处理

费 

4.73 元/吨 

取天然水、排入管网 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 3.17 元/吨 

取自来水、排入天然水

体 

水资源费+供水价格+污水排污

费 

6.9 元/吨 

取天然水、排入天然水 水资源费+污水排污费 5.34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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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H 市水价政策改革的效益分析 

4.2.1 经济效益  2011 年，H 市水费实际征收额约 4 亿元，其中工业水费收入 1 亿元，生活

水费收入 3 亿元。但是，工业用水量和排水量分别为生活的 2.3 倍和 1.5 倍。这说明 H 市

现行水价不合理，水费收入与水量倒挂。按照Ⅳ类水环境质量要求制定的水价标准下，H

市的水费应征收额 41.1-80.6 亿元，是实际征收额的 10.3-20.2 倍。其中，工 业水费收入25-64.5

亿元，是实际水费收入的 25-64.5 倍，相当于当年工业增加值的 1.7-3.7%；生活水费收入

16.1 亿元，是实际水费收入的 5.4 倍。生活水费收入中，居民支付水费 7.9 亿元，财政补贴

8.2 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 1.3%。因此，H 市水价改革大幅增加了水费收入，有利于水

价政策真正起到节水和减排的政策效果。同时，政府财政和工业企业都可以承受基于环境

无退化原则的水价改革。 

4.2.2 环境效益  根据 2011 年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量，考虑无处理排放量，H 市工业氨氮排

放量 0.4-0.7 万吨，生活氨氮排放量 0.2-0.24 万吨。在 IV 类水环境质量下，工业用水可实

现氨氮减排 0.37-0.67 万吨，居民生活用水可实现氨氮减排 0.2-0.22 万吨（表 5）。 

 

 

 

 

表 5 水价改革对氨氮排放量的影响 

 

工业 生活 

水价改革前 
水价改革

后 

水 价 改 革

前 

水价改革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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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排放（亿吨） 2.2 2.2 1.5 1.5 

氨氮 

浓度（mg/l） 处理后 9 

无 处 理

20-40 

1.5 

处理后 12 

无 处 理

24-40 

1.5 

排放量（万

吨） 
0.4-0.7 0.03 

0.2-0.24 0.02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水污染事件频发及现行水价政策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提出了我国水价政策

的基本原则和定价方法，在 H 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水价改革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主

要得到如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修改完善水价相关法律政策 

我国《环境保护法》、《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的问题。在

这些法律的指导下，我国 60 余部水价政策框架体系基于远低于环境标准的排放标准制定水

价，导致低水价和高排放。为了治理水污染，必须全面修改我国现行水价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明确根据环境无退化原则制定污染排放标准和水价征收标准，明确水价应基于包

括生产成本、机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全成本制定，明确规定工业用水和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实行差别定价，工业用水的征收和支付水价均不低于全成本，生活用水的征收水价不高于

全成本，与支付水价的差额由公共财政补贴，使得环境无退化原则、全成本原则、公共和

商业分置原则有法可依。废除要求水价制定要考虑企业承受力的规定，废除企业违法排放

的处罚上限
⑥

5.2 全面提高污水排放标准和水价标准 

，从而真正实现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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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污水排放标准太低，使得即使达标排放的污水依然污染严重。必须全面提高

污水排放标准，纠正我国污水排放标准与水环境质量严重脱节的问题。首先，修改法律中

有关中制定排放标准的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制定排放标准要保证环境质量不退化；第二，

要根据环境无退化原则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第三，根据环境质量标准制定污水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应确保排入环境的污水不会导致环境质量退化；第四，基于环境无退化的排放标

准，制定水价收费标准。 

5.3 统一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 

为了实现水价政策筹集收入、调节行为和提供服务的目标，需要制定统一的定价原则

和定价方法，确保水环境无退化。水价政策主要包含 3 个定价原则：环境无退化原则，即

用排水不会造成环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状态的退化；全成本定价原则，即水价标准的制

定应基于生产成本、机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构成的全成本；公共和商业分置原则，即基于水

的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功能，对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制定差别水价。遵循这 3 个

定价原则，本文提出了环境无退化的水价定价方法，并在 H 市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该定

价方法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既有利于实现水价政策目标，政府财政和工业企

业又均能承受。 

5.4 加强水价政策执行的监督管理 

我国污水偷排严重，就是因为环境监管不严。提高排放标准和水价征收标准后，必须

严格监管，才能起到水价政策的目标，杜绝非法偷排。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管，设计再好的

政策也是纸上谈兵。需要从法律、技术、监督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建立基于水平

衡测算的取水、用水、排水的动态监管系统，加强定额用水、达标排放的监管，提高环境

政策的执行力，加大监管力度，保障政策的实施。 

5.5 水价定价权下放到地方政府 



 

45 

 

水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能全国统一标准、“一刀切”，必须根据各地不同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切实可行的征收标准，要保证政策有效性就必须依据可靠的信息，在水资源的

利用与管理中，基层政府了解信息和收集信息的能力要高于上层政府。我国综合水价政策

的 4 个构成部分中，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的决策权在市级政府，而且这 2 项政策的执行

效果更好。因此，为了保证水价政策的有效性和财权、事权相匹配，在保持现有水价决策

体制的条件下，废止现有国家和省级定价模式，国家对水价政策制定给予宏观指导，规定

基本定价原则和方法；市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水价政策的征收标准，并对其进行征收

和管理。  

 

 注释： 

①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06/28/270640.html. 

②处理后达标排放量来自《2011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无处理排放量根据水平衡模型计算得到，水平衡模型计算方

法参见马中,周芳. 水平衡模型及其在水价政策的应用.中国环境科学. 2012, 32(9): 1722-1728. 

③水价数据来自中国水网。 

④2013 年 1 月，发改委、财政部和水利部颁布的《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十二五”末北京

和天津的地表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达到 1.6 元/吨。 

⑤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征收额根据加权价格和水量，按照 80%的征收率计算得到；水资源征收额来自《2011 年水

资源管理年报》；污水排污费征收额来自《2011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⑥《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企业超标排放的罚款金额为“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七十四条），企业利

用渗井、渗坑、裂隙等偷排的罚款金额为“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七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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